
1 

 

 

                                                             

 

 
 

舟普政发〔2021〕6号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关于 2020 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情况的通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属功能区管委会，区属各

单位： 

根据全区《2020 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制考核办法》《2020 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制考核管理指标》《第二轮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工作制度》要求，区安委会对列入 2020 年度安全生产

和消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的镇、街道、区属功能区管

委会和区属有关部门（单位）开展年度考核暨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综合督查，现将考核结果通报如下： 

2020 年，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应急管理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

理念，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扎实开展重点领域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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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排查治理，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全年发生列入直报统

计的各类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2019年下降 27.3%和

25%；纳入调查的火灾事故同比下降 23.81%，无火灾死亡人

员。 

一、完善体系、细化机制，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各地各部门（单位）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坚持安全

生产和疫情防控两手抓，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及

时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工作，针对辖区和行业领

域实际，及时组织开展工作督查。根据全区《企业复工复产

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方案》，沈家门街道、东港街道、六横镇

等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安全工作，落实企业复工安全审核和防

疫隔离点日常安全监管；区卫健、公安、应急、住建、消防

救援五部门联合开展防疫集中隔离点安全联合检查，组织专

家编写集中隔离点《火灾事故现场专项处置方案》《人员疏

散现场专项处置方案》示范文本。各行业部门进一步完善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强基层基础。区海洋与渔业局整合提升

基层渔船管理服务站，将原有 27 个渔船管理服务站整合为

17 个，配足工作人员、完善监管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区消

防救援大队认真履行区消安委办职责，协调消防工作纳入平

安创建和社会综合治理内容，印发《关于进一步明确“网格”

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消防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每季度对

基层网格员检查宣传情况进行统计通报，并发放奖励。各地

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严格按照区防指相关规则指南，

更新村（社区）基层责任人、巡查网格员信息，按照省、市

要求完成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渔船、海上养殖，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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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农家乐等人员“浙江安全码”赋码工作，实现转移信息大数

据精准化管控调度。 

二、关注重点、强化整治，进一步加强监管执法 

以开展第二轮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动为抓手，各地

各部门（单位）加强重点领域监管执法，及时开展专项检查

和专项整治。多部门联合开展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检查，重点领域护航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攻坚行动、沿街店铺

突出安全隐患专项检查、民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瓶装液化

气安全专项整治、小型休闲船艇非法载客专项整治等。应急

管理部门：牵头开展全区危险化学品运输、油气安全、油气

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等整治活动，出动检查人员 312 人次，

邀请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参与检查 14 次，检查油气相关企业

131 家次，发现整改隐患 176 条。公安交警部门：先后开展

治交通乱象、电动自行车“霹雳行动”、货车整治等专项整治，

严格执行路面整治“十二个一律”和电动车“八必罚、六必扣”

措施，形成严管严罚氛围，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137771 起。

港航海事部门：以重点船只、重点水域和临时作业点加大执

法巡查力度，其中海事部门高效运用现场综合执法系统，完

成现场综合执法 6809 次，立案 338 起、罚款金额 169 万元，

司法移送无证驾驶人员 10 人次，拘留 8 人次，留置船舶 40

艘。交通运输部门：统一部署开展高温、汛期、雾季等专项

行动，查处违章案件 139 起，开展公路超限运输治理 77 次，

检查车辆 2015 辆次，查获各类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 75 起，

共计罚款 46.35 万元。区消防救援大队：共检查各类单位 2300

余家次，整改问题 3800 项，下发督办单 27 份，约谈社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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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305 家。 

三、排查隐患、强化服务，进一步管控事故风险 

各地各部门（单位）强化安全风险多重防控，大力开展

隐患查治和宣教培训，按期完成重大事故挂牌隐患整改销

号，落实省市安委会考核、巡查、督查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工

作，并持续强化安全生产风险研判等共治措施。六横镇：根

据全岛整体安全发展需要，组织编写《六横岛生产经营企业

安全风险评估报告》，通过有效安全风险评估，明确风险处

理和监控措施，提升全岛安全风险管控水平。区应急管理局：

持续加强有限空间、油气喷涂、涉氨等高危场所针对性监管

措施，推进油气化工船安全条件确认和油气化工船修理作业

报备审核，组建“企业服务专员”对全区 96 家涉氨制冷企业开

展“一对一”指导服务，完成 512 只不规范氨气浓度传感器更

换，率先在全省实现氨气浓度报警器 100%合格。普陀交警

大队：对城区城郊结合部、渔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开展地毯式

排查治理，推进海天大道海印路路口等 3 个重点交通组织优

化项目,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六横市场监管分局：对辖区

安全风险较大企业负责人实施工作约谈，设立全岛安全阀、

压力表校验检测站，方便服务生产经营单位。区消防救援大

队：定期发布消防救援信息和宣传提醒，集中曝光各类火灾

隐患，在各大商场、小区户外视频和 130 家重点单位 LED 屏

滚动播放消防安全常识，筑牢群众防火理念。 

2020 年，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一

些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安全监管盲区

和漏洞仍然存在，诱发生产安全事故因素还比较多,尤其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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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和水上交通事故风险仍然较大。从考核情况看，主要存

在下列问题： 

（一）部分地方未能按照要求落实综合安全管理中心人

员配备，人员力量不足，协调、应急能力弱等问题仍然存在。 

（二）部分单位未定期开展属地和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

势分析，事故发生后未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及时开展相关工

作。 

（三）一些突出隐患整治效果不理想，隐患容易出现反

弹反复，如海岛旅游观光车、民用燃气海上运输、小型休闲

船艇源头管控等。 

（四）部分基层应急管理不规范，如渔船管理组织存在

动态点验制度落实不到位、渔船脱编；基层防汛防台应急演

练未开展，村（社）防汛形势图不规范，三防、森防应急物

资混放杂乱等。 

（五）一些基层安全工作底数不清，任务完成打折扣，

如未完成高层建筑集中整治、3 人以上出租房复查等消防三

年翻身仗任务，避灾安置点规范化建设工作进展迟缓等。 

（六）一些单位工作部署、检查执法、教育培训简单不

规范，存在隐患整改闭环管理不到位、各项记录不全面等。 

上述问题必须引起各地各部门（单位）的高度重视，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改进。 

根据考核实际情况，确定 18 家单位为 2020 年度安全生

产和消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优秀等次，确定 18 家单

位为良好等次，2 家单位为合格等次，具体名单如下： 

优秀等次：六横镇、沈家门街道、展茅街道、白沙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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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区经信局、区公安分局、区教育局、区财政局、区住

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市场监管分局、普

陀港航分中心、普陀交警大队、区消防救援大队、六横市场

监管分局、区交投集团、区总工会。 

良好等次：桃花镇、虾峙镇、东港街道、蚂蚁岛管委会、

登步岛管委会、区民宗局、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商

务局、区卫健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六横港航分中心、区

资源规划分局、区供销社、舟山国际水产城、区城投集团、

区文旅集团、普陀供电分局。 

合格等次：区海洋与渔业局、东极镇。 

希望各地各部门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工作组织领导，创新思路，落实责任，为实现全区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进一步好转，奋力开启幸福普陀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更加坚实的安全保障。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2021 年 3 月 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 

   区法院，区检察院。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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